附件1
台江区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 
（代拟稿） 
为进一步明确各部门职业病防治工作责任，密切部门间协作配合，有效预防、控制和消除职业病危害，维护、保障劳动者健康及其相关权益，经研究，决定建立台江区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以下简称联席会议）。 
一、联席会议主要职责 
（一）贯彻落实国家、省、市有关职业卫生工作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重大决策、部署。 
（二）分析研究全区职业卫生形势和职业卫生监督管理工作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和措施。 
（三）协调解决职业卫生监管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并议定解决的办法。 
（四）组织开展全区或涉及多行业、多部门的职业卫生监管联合执法、专项整治和监督检查。 
（五）建立信息通报和发布机制、职业卫生“三同时”协作机制、职业病危害监测预警机制和重大事件联合督查机制，协调指导各街道、各部门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 
二、联席会议组成单位 
（一）联席会议在区委、区政府的领导下，由区安监局、经信局、商务局、建设局、卫计局、民政局、财政局、人社局、发改局、总工会、各街道等单位组成。 
联席会议由 区政府分管副区长任总召集人，区安监局主要领导为召集人，各成员单位分管领导为联席会议成员。联席会议成员需要调整的，由所在成员单位向联席会议提出，报联席会议办公室备案。 
（二）联席会议办公室设在区安监局，由区安监局综合科承担联席会议办公室日常工作。 
联席会议办公室设联络员，由成员单位有关科室负责人担任。 
三、联席会议成员单位的主要职责 
    （一）区安监局 
1. 负责承担联席会议的日常工作，以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制度的形式，协调解决职业病防治方面的有关问题。 
2. 配合有关部门拟定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监管、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因素工程控制、职业病防护设施、个体职业病防护等相关规定。 
3. 负责用人单位职业卫生监督检查工作，依法监督用人单位贯彻执行有关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组织开展全区性职业病危害专项整治活动和查处职业病危害事故及违法违规行为。 
4. 负责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和技术改造、技术引进项目的职业卫生“三同时”审查及监督检查。负责监督管理用人单位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工作。 
5. 负责职业卫生检测、评价技术服务机构在我区行政区域内技术服务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6. 组织指导并监督检查有关职业卫生培训工作。 
7. 负责汇总、分析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评价、劳动者职业健康监护等信息，向相关部门和机构提供职业卫生监督检查情况。 
   （二）区卫计局 
1. 配合有关部门拟订职业病防治相关规定，贯彻实施国家及本省职业卫生标准。 
2. 负责配合上级监督管理职业病诊断与鉴定工作。 
3. 按照上级部署组织开展重点职业病监测和专项调查，开展职业健康风险评估，研究提出职业病防治对策。 
4. 负责对承担职业健康检查、职业病诊断的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监督管理，规范职业病的检查和救治；会同相关部门加强职业病防治机构建设。 
5. 负责医疗机构放射性危害控制的监督管理。 
6. 负责职业病防治情况统计上报、调查分析，组织开展职业病防治科学研究。 
7. 配合相关部门组织开展职业病防治法律法规和防治知识的宣传教育，开展职业人群健康促进工作。 
   (三）区人社局 
负责劳动合同的监管工作，督促用人单位依法签订并履行劳动合同和参加工伤保险登记 。 
    （四）区总工会 
参与职业病危害事故调查处理，反映劳动者职业健康方面的诉求，提出意见和建议，维护劳动者合法权益。 
    （五）区民政局 
负责依据城乡低保政策和医疗救助办法等规定受理符合救助条件的、用人单位已经不存在或者无法确认劳动关系的职业病病人的医疗救助和生活等方面救助申请。 
    （六）区发改局 
1、负责把全区职业病防治规划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2、负责将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项目的立项、核准文件相应抄告安监、卫计、人社、建设等部门。 
    （七）区经信局、商务局 
1、负责督促涉及职业病危害的主管行业企业依法做好职业病防治工作并落实各项防护措施。 
2、负责将可能产生职业病危害项目的立项、核准文件相应抄告安监、卫计、人社、建设等部门。 
    （八）区建设局 
负责督促市政、房建工程建设单位、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认真履行项目施工期间的职业病防治主体责任。 
    （九）区财政局 
负责本区职业病防治的经费保障。 
各成员单位要根据职责分工，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信息共享、协作配合、齐抓共管, 共同推动职业病防治工作的深入开展。 
四、联席会议工作规则 
（一）联席会议原则上每年召开一次，由召集人主持召开，联席会议全体成员和联络员参加。根据工作需要，可临时召开全体会议或联络员会议，并视需要邀请其他有关单位参加。 
(二）会议以会议纪要形式明确会议议定事项，经与会部门（单位）同意后印发各成员单位和应邀参加会议的其他有关单位，同时抄报区人民政府。 
（三）联席会议各成员单位要认真落实职业病防治监管责任及联席会议确定的工作任务和议定事项。对需要其他部门配合的，由牵头单位负责、相关部门积极配合，共同做好有关调查处理、督办工作。要加强信息沟通和配合，及时通报日常监管信息、工作动态，实现资源共享。 
（四）联席会议由召集人所在的部门负责筹备和组织协调，各有关部门积极配合。联席会议有关通知、征求意见等，由区安监局代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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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区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成员名单
总召集人：郭  挺（区政府副区长） 
召 集 人：涂忠铿（区安监局局长） 
成    员：张步伍（区安监局主任科员） 
胡建文（区疾控中心主任） 
许宝堤（区人社局副主任科员） 
陈  晴（区总工会主任科员） 
邱健强（区民政局主任科员） 
郭丽玉（区发改局副局长） 
陈日光（区经信局副局长） 
夏  冶（区建筑安全文明监察站 站长） 
黄晓茹（区财政局副局长） 
吴群中（区商务局副局长） 
陈爱阳（义洲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陈永忠（后洲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李岩忠（苍霞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周祝寿（新港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庄朝晖（洋中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林政春（茶亭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周大明（上海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黄建华（鳌峰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黄项宇（瀛洲街道党工委副书记） 
曹冰冰（宁化街道人武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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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江区职业病防治工作联席会议联络员名单 
郑晓阳（区安全生产执法大队队长） 
翁齐锦（区卫计局监督科科长） 
何素花（区人社局工作人员 ) 
陈  晴（区总工会主任科员） 
张心楹（区民政局工作人员） 
林心怡（区发改局科员） 
侯真翎（区经信局办公室主任） 
吴群中（区商务局副局长） 
夏  冶（区建筑安全文明监察站站长） 
林怀佳（区财政局科员）   
俞  立（义洲街道安监站工作人员） 
金  岚（后洲街道安监站工作人员） 
陈  冉（苍霞街道安监站工作人员） 
刘  颖（新港街道安监站工作人员） 
陈  功（洋中街道安监站工作人员） 
张  玲（茶亭街道安监站工作人员） 
陈  华（上海街道安监站工作人员） 
陈云芳（后洲街道安监站工作人员） 
李  舟（鳌峰街道安监站工作人员） 
张海涛（瀛洲街道安监站工作人员） 
